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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7 期 院會紀錄

照顧服務職業之社會價值與專業認同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87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7-412） 

黃委員就因應長期照顧需求，應加強照顧服務人力培育、完善照服員勞動條件、激勵與升遷

機制，並教育大眾對照顧服務職業之社會價值與專業認同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為有效提升照顧服務員留任與發展之誘因，本部社會及家庭署除補助居家服務提供單位營運費

、勞健保費及勞退準備金、偏遠地區照顧服務員交通費及輔助照顧工作簡易配備外，業於 103

年 7 月起將照顧服務費自每小時 180 元調高至 200 元，經盤點居家照顧服務員人數 104 年底

計 9,057 人，已較 103 年同期（7,945 人）成長 14%。 

二、另為提供照顧服務員之晉升管道，現行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 6 條之居家服

務督導員資格，特將任職滿 5 年以上之專任照顧服務員予以納入；另為增加該等人員職涯發

展，本部業推動增列照顧實務指導員之職級，由接受指導員訓練課程、熟稔照顧技巧且具一

定年資之照顧服務員到宅提供關懷訪視及照顧技巧指導或諮詢服務；另參照日本推動經驗，

發展以日間照顧服務為基礎，擴充辦理居家服務以及臨時住宿服務之小規模多機能服務，增

進照顧服務員多元就業場域，強化職涯發展，提高國人投入長照服務意願，促進留任及就業

機會。 

三、有關持續提升工作福利與薪資待遇、創造職涯願景，以充實照顧服務人力，本部已會同相關部

會規劃及推動相關策進作為，包含： 

(一)將外籍配偶納入長期照顧人力培育計畫，增加長期照顧服務潛在人力資源：本部業已修

正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，取消國小學歷限制，鼓勵新住民、中高齡及二度就業人口

投入，強化人力培訓。 

(二)將大專院校老人服務、長期照護等科系所學生納入長期照顧人力一併規劃，期使教、訓

、用有效銜接：本部業協同教育部、勞動部建立長照人力跨部會業務協商溝通平台，整

合學訓用機制，配搭學校核心課程，促進老人照顧相關科系與長照單位產學合作，吸引

年輕世代。 

(三)提升長期照顧服務的職業價值與社會地位，並保障其勞動條件與人身安全：本部刻正推

動照顧實務指導員試辦計畫，強化照顧服務人力分級與職業價值；規劃依居家服務不同

對象（如失智）訂定不同補助標準，增加服務誘因；並積極宣導照顧服務員專業形象，

提升社會大眾對照服員之認識與正面價值，促進其就業尊榮感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秀芳就部分政府單位文宣引發侵害著作權之疑

慮，建請經濟部研擬提升公部門智慧財產權觀念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